
財產盤點處理流程 

承辦單位：財產組 

承辦人員：鄭惠美 

聯絡分機：62804 
 
 

訂定財產總盤點計劃 

總務長初核

校長核定

發函各單位進

行自盤作業

修正財產資料庫、財

產條碼補發及財產盤

點人員訓練 

各單位自盤作業

完成交回資料

應交資料： 
1. 財產盤點核定統

計總表。 
2. 財產盤點核定項

目清冊。 

製作盤後帳物差異統計表 

有帳

無物

會同會計室依盤點行

程日實物盤點

結 束 

有物

無帳

逾年限且

功能不足 

財產遺

失、失竊

程序

財產

減損

程序

財產

登錄

程序

修正財產

盤點計劃 

製作財產總盤點記錄表 

單位財管員複點待查

財產及複盤作業


